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

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独立财务顾问”或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作为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动力新科”、“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动力新科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并将结余募

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2021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200,0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98,097.88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1年 10月 12日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 2021年公司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发行的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动力新科 - 28,954.26 不适用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87,339.13 74,165.96 2022年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
上汽红岩 104,021.50 94,977.66 2027年

合计 198,097.88 -

注：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上汽红岩”。

2022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二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变更的议案》，为顺应

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迭代要求，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拟根据

募投项目实施的内外部情况，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对“智慧工厂”项目进行调整，

调整项目建设方案、投资总额及投入明细，结合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建设期，并新

增上汽红岩“研发能力提升”募投项目。以上募投项目调整、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四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利益和需求，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慧工厂项目”在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模及募集资金

投资用途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

调整完成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调整前

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原

计划投入金

额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入金

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动力新科 - - 28,954.26 28,954.26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87,339.13 63,557.16 74,165.96 59,441.16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
上汽红岩 104,021.50 104,021.50 94,977.66 94,977.66

4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上汽红岩 - 28,715.41 - 14,724.80

合计 198,097.88

2024 年 4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及 2024 年 5 月 30



日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及

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前次调整后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本次调整

金额

募集资金调整后

实际或预计项目

投入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动力新科 28,954.26 0 28,954.26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59,441.16 -12,201.71 47,239.45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

上汽红岩 94,977.66 -74,029.66 20,948.00

4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上汽红岩 14,724.80 -14,724.80 0

5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

类项目”、“船电新一

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

目”、“新能源电驱桥

项目”三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69,143.62 69,143.62

5.1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

项目
动力新科 0 49,968.04 49,968.04

5.2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

动机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13,242.68 13,242.68

5.3
新能源电驱桥产品类

项目
动力新科 0 5,932.90 5,932.90

6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

金
上汽红岩 0 31,812.55 31,812.55

合计 198,097.88 - 198,097.88

2025年 12月 3日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及 2025年 12月 19

日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

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前次调整后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本次调整

金额

募集资金调整后

实际或预计项目

投入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动力新科 28,954.26 0 28,954.26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47,239.45 -13,956.66 33,282.79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
上汽红岩 20,948.00 -19,621.73 1,326.27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前次调整后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本次调整

金额

募集资金调整后

实际或预计项目

投入金额

4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上汽红岩 0 0 0

5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

类项目”、“船电新一

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

目”、“新能源电驱桥

项目”三类项目

动力新科 69,143.62 -9,005.55 60,138.07

5.1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

项目

动力新科
49,968.04 -15,027.01 34,941.03

5.2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

动机类项目

动力新科
13,242.68 6,021.46 19,264.14

5.3
新能源电驱桥产品类

项目

动力新科
5,932.90 0 5,932.90

6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

金
上汽红岩 31,812.55 37,515.22 69,327.77

7
补充动力新科流动资

金
动力新科 0 9,005.55 9,005.55

合计 198,097.88 - 202,034.71

说明 1：2025年 7月因上汽红岩资不抵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对上汽红岩的重整申

请，并于 2025年 12月 12日裁定批准了上汽红岩重整计划（自 2025年 12月起，上汽红岩财务报表不再纳

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根据上述情况，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及 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取消“新一代智能重卡”募投项目，并将上汽红岩未使用募集资金额度 37,515.22

万元（含利息）永久补充其流动资金；上表中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 69,327.77万元中含前述补流 37,515.22

万元及 2024年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 31,812.55万元。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披

露的相关公告。

说明 2：上表中“募集资金原计划投入金额”与“募集资金调整后实际或预计项目投入金额”的差额为募集

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60,759.52万元，募投项

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发行名称 2021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原

计划投入金

额

截至 2026
年 4月 30日
募集资金已

使用金额

项目进度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

价
动力新科 28,954.26 28,954.26 已实施完成



发行名称 2021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原

计划投入金

额

截至 2026
年 4月 30日
募集资金已

使用金额

项目进度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33,282.79 33,282.79 项目已结项

3
“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
上汽红岩 1,326.27 1,326.27 项目已调整取消

4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

金
上汽红岩 69,327.77 69,327.77 已完成

5
补充动力新科流动资

金
动力新科 9,005.55 9,005.55 已完成

6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

类项目”、“船电新

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

项目”、“新能源电

驱桥项目”三类项目

动力新科 60,138.07 18,862.88 进行中

6.1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

项目
动力新科 34,941.03 11,711.36

进行中，部分子项

目已结项

6.2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

动机类项目
动力新科 19,264.14 5,169.27

进行中，部分子项

目已结项

6.3
新能源电驱桥产品类

项目
动力新科 5,932.90 1,982.25 进行中

合计 202,034.71 160,759.52 -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情

况及原因

经公司董事会 2026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商用车智能发动机

类项目之“D25高性能柴油机WGT项目”结项和取消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

之“F系列 10/11L重型发动机项目”和“15ET国六产品开发项目”募投项目，

并将上述募投项目结余资金 10,707.40万元中的 5,597.71万元用于商用车智能发

动机类项目之“N 平台产品开发项目”、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之“SC25T

配江淮皮卡项目”和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之“大功率燃气电站产品开

发项目”建设，剩余募集资金 5,109.69万元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待公

司确定新的投资项目后再行投入。

（一）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情况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情况：公司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之“D25高性能柴油

机WGT项目”于 2026年 5月底结项，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有关规定，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公司进一步加强了项目管理力度，

通过严格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品研发费用支出审批等措施，有效降低了项目开发支

出，募集资金预计将结余 2,448.37万元。

部分募投项目取消情况：公司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之“F 系列 10/11L

重型发动机项目”和“15ET国六产品开发项目”募投项目在项目建设推进过程

中，受近年来外部市场变化和同行业同类型产品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预计上述

两个项目未来配套市场和配套机会难度较大、销量不确定性因素较大、继续推进

存在较大风险，基于上述客观情况，公司决定取消上述两个项目。上述两个项目

取消后，将结余募集资金 8,259.03万元。

1、“F系列 10/11L重型发动机项目”取消情况

公司 F系列 10/11L重型发动机项目于 2021年 5月立项，项目定位主要是为

公司原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等重卡企业提供动力配套，以高效物流国六产品为主

销市场。因上汽红岩自 2022年以来受应收账款回款困难等影响，经营困难，且

外部市场变化较大，F系列项目进展缓慢。上汽红岩于 2025年 7月因资不抵债

被重庆五中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重庆五中院于 2025年 12月 12日裁定批准上

汽红岩重整计划（自 2025年 12月起，公司合并范围内不再包含上汽红岩和重卡

业务）；目前，重整后的新上汽红岩市场策略在国内以纯电等车型为主，出口以

E5、E3排放阶段车型为主，使得上汽红岩对 F系列 10/11L重型发动机已无配套

需求；同时，受柴油机行业竞争激烈影响，业外市场配套机会较低，继续推进存

在较大风险，基于上述客观情况，经综合研判，决定取消该项目。

2、“15ET产品开发项目”取消情况

2023年 15L天然气机型全年行业销量达 5.8万台，上汽红岩等企业也有 15L

天然气发动机产品需求，当时公司重型车机型谱无对应产品，需开发 15L 天然

气产品应用于牵引车市场，支持巩固并进一步扩大车用市场配套销量，公司于

2024年 2月立项了 15ET国六产品开发项目。

15ET国六产品开发项目立项后受客户市场变化等影响而进展缓慢；近年来，



国内天然气重卡市场需求相对稳定，由于国内天然气发动机排量升级持续进行中，

尤其是牵引车市场，当前，各主流发动机厂均已推出 16L天然气动力，公司 15ET

天然气发动机市场配套机会较低；同时，重整后的新上汽红岩市场策略在国内以

纯电等动力为主，目前配套体量不大；基于上述客观情况，继续推进存在较大风

险，经综合研判，决定取消该项目。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

金额

截止 2026年
4月 30日募

集资金投入

金额

后期募集资

金待支付尾

款金额

募集资金结

余金额
进展情况

D25高性能柴油

机WGT
项目

动力新科 5,453 589.79 2,414.84 2,448.37 结项

F系列 10/11L重

型

发动机项目

动力新科 3,907 129.23 0 3,777.77 取消

15ET 国六产品

开发项目
动力新科 4,495 13.74 0 4,481.26 取消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的情

况及原因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经公司董事会 2026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的结余募集资金

10,707.40万元中的 5,597.71万元用于“N 平台产品开发项目”、“SC25T配江

淮皮卡项目”和“大功率燃气电站产品开发项目”建设，剩余募集资金 5,109.69

万元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待公司确定新的投资项目后再行投入。

1、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之“N平台产品开发项目”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周期

预计完成

日期

投资

类型
实施主体 总投资

计划以

募集资

金投资

金额

1
N平台产品

开发项目
上海

45个
月

2029年
10月

产品开

发
动力新科 2,279.59 1,980.89

（1）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N平台采用平台化自主开发，专门为非道路市场设计，适配拖拉

机、水稻收获机、挖机、电站等多个应用场景，首发机型为 3.8L非道路欧五柴

油机，项目于 2026年 2月立项，开发周期为 45个月。

（2）项目可行性分析

①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背景及必要性：N平台产品填补了公司 4L以下非道路产品的型谱空缺，优

化了在低功率段非道路市场的产品结构与配套布局，有助于公司与主要配套企业

开展全方位产品合作。

②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填补了公司 4L以下非道路产品的型谱空缺，优化了在低功率段非道

路市场的产品结构与配套布局，并已按流程完成立项审批。

（3）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①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项目已经过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基础，

但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现有技术基础、对技术发展趋势的判

断等因素作出的，如果行业竞争加剧、下游行业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技术发

展趋势发生难以预见的变化，存在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②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上述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因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等



变化而导致进度不及预期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

期的风险。

项目风险应对措施：公司已充分考虑未来新产品的开发需求，并将密切关注

外部市场环境和行业趋势变化情况，提前做好需求分析及内外部资源配置，降低

项目实施风险。同时，小功率段非道路市场对成本要求较高，公司将充分利用现

有供应链体系，优先选取国产供应商，同时积极引入新的有竞争力的供应商资源。

2、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之“SC25T配江淮皮卡项目”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周期

预计完成

日期

投资

类型
实施主体 总投资

计划以

募集资

金投资

金额

1
SC25T配江

淮皮卡项目
上海

27个
月

2028年 3
月

产品开

发
动力新科 2,912.97 2,507.54

（1）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SC25T发动机（2.5L)是公司自主开发适合中大型皮卡的黄金动

力，主要配套皮卡车型，最大功率 152KW，最大扭矩 520NM。本项目涉及国 6/

欧 6/欧 4等 3个车型，是公司首个轻型车标定交钥匙项目，首个 VGT（可变截

面涡轮增压器）全配置配套项目。项目于 2026年 1月立项，开发周期为 27个月。

（2）项目可行性分析

①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背景及必要性：SC25T发动机的性能、功率、NVH（噪声、振动与声振粗

糙度）、可靠性等主要指标均已达到皮卡行业领先水平，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该项目作为重大变型配套，将进一步建立公司轻型车开发配套能力，有助于拓展

业内外车用客户。

②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性能、功率、NVH、可靠性等主要指标均已达到皮卡行业领先水平，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已按流程完成立项审批。



（3）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①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项目已经过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基础，

但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现有技术基础、对技术发展趋势的判

断等因素作出的，如果行业竞争加剧、下游行业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技术发

展趋势发生难以预见的变化，存在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②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上述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因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等

变化而导致进度不及预期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

期的风险。

项目风险应对措施：公司已充分考虑未来新产品的开发需求，并将密切关注

外部市场环境和行业趋势变化情况，提前做好需求分析及内外部资源配置，降低

项目实施风险。本项目是公司首次进行轻型标定交钥匙项目，公司将委托有经验

的第三方协助进行过程管理等。

3、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之“大功率燃气电站产品开发项目”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周期

预计完成

日期

投资

类型
实施主体 总投资

计划以

募集资

金投资

金额

1
大功率燃气

电站产品开

发项目

上海
19个
月

2027年 9
月

产品开

发
动力新科 1,403.96 1,109.28

（1）项目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大功率燃气电站产品开发项目，本项目产品的最大功率为

1936kW/rpm，功率满足常用 1600kW@50HZ&60HZ机组配套。项目于 2026年 3

月立项，开发周期为 19个月。主要应用场景包括：数据中心、矿山，兼顾分布

式能源等市场。



（2）项目可行性分析

①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背景及必要性：1000kW-2000kW功率段全球市场预计需求 2000MW以上，

1500-1600kW供应有较大缺口。本产品开发项目进一步拓展了公司大功率燃气电

站机组产品型谱，缩短与主要竞品燃气发动机的功率差距。本产品继承 16VK柴

油机设计优点，以燃气经济性、可靠性，将成为国内同功率、同排量的领先者，

替代同功率进口品牌，参与全球竞争。

②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产品具有经济性、可靠性，并已按流程完成立项审批。

（3）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①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项目已经过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具有良好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基础，

但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现有技术基础、对技术发展趋势的判

断等因素作出的，如果行业竞争加剧、下游行业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技术发

展趋势发生难以预见的变化，存在项目最终效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②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上述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因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等

变化而导致进度不及预期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

期的风险。

项目风险应对措施：公司已充分考虑未来新产品的开发需求，并将密切关注

外部市场环境和行业趋势变化情况，提前做好需求分析及内外部资源配置，降低

项目实施风险。本项目涉及加强天然气发动机可靠性和耐久性的持续性验证，公

司将采取在量产前，除耐久试验外，进行用户验证试验和气门、气门座圈材料升

级等措施，并加强售后服务，尤其是海外市场服务网络建设。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对

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是公司根据募

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和实际经营需要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不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尚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四、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已经公司董事

会 2026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经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后将募集资

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 2026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事项仍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取消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

情况和实际经营作出的审慎决定。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取消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持续督导机构提

请投资者关注市场变化，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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